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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段广东茂名“夫妻

刚办完离婚手续走出民政局， 妻

子晕倒丈夫冷眼离开” 的短视频

在网上传播， 很多人表示视频中

“丈夫” 的做法太让人寒心。 9

月 4日， 广东省茂名市网信办公

布了另一个角度的监控视频， 以

证明这段视频实际上为摆拍。 记

者 9月 5日发现， 这段摆拍视频

的原作者已经删除了视频， 而其

以往还曾经拍摄过多段在茂名市

民政局门前的摆拍视频。 短视频

平台工作人员表示， 对这类视频

的监管存在空白。 （9 月 6 ?

《北京青年报》）

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自媒体时代，也成就了“全民短视

频时代”，一条优质短视频在短短

十几秒内，就能讲好一个故事，或

是博人一乐，或是引人深思。

但像“演离婚” 这样博眼球

的“虚假故事”，却越来越在舆论

场引发“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负面

影响。除了“演离婚”，还有摆拍暴

力视频、 摆拍炫富、“路人甲教训

嚣张坏人”等等，还有一些摆拍视

频则打着“正能量”的旗号骗取眼

泪，骗取流量。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很

多网友已经不满足于“虚构故

事”， 那些真实故事更为吸引人，

更让人有“代入感”， 更为震慑

人心。 这让一些人从中看到了“商

机”， 精心炮制出看似摄像头或路

人偶然拍到的“街头奇闻”， 来博

取眼球， 骗取流量。

各种摆拍视频以假乱真， 间接

欺骗了网友的感情， 也可能带来误

导舆论的负面影响， 甚至还可能导

致带偏社会风气的恶果。 对于这些

摆拍短视频，亟待予以规范管理。这

些摆拍短视频， 游走于虚假与真实

之间的“灰色地带”，在“新闻”与艺

术创作之间“打擦边球”，不能纵容

这种“投机取巧”、钻平台空子、钻法

律空子的行为继续下去。

对此， 需要平台能够严格审核

把关，比如对于虚假内容的短视频，

要能标注“摆拍”，对于真实短视频，

则要标注“真实”。 这样才能避免可

能带来的法律风险， 也能避免产生

不良的社会影响。 对于监管部门来

说， 要督促平台履行好自身的管理

责任， 对于发布虚假信息侵犯他人

合法权益、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人

员，要依法予以惩治，让其承担相应

责任。 尤其是那些故意利用网络造

谣、传谣的不法行为，要依法严惩。

不能让“演离婚” 的“戏码”

以假乱真， 不能让摆拍视频继续游

走于“灰色地带”。 必须进一步规

范短视频行业， 这样才能促进短视

频行业规范发展、 健康发展， 从而

才能让短视频行业为公众提供更好

的“精神食粮”， 而不至于成了公

序良俗、 社会舆论的“添乱者”。

9 月 2 日， 据网友“伤寒杂

病论” 爆料， 成渝钒钛科技有限

公司让员工自愿签署 《奋斗者自

愿申请书》， 做“公司奋斗者”，

需自愿加班， 放弃带薪休假， 放

弃加班费， 自己能力不足时接受

公司淘汰， 并承诺不与公司产生

法律纠纷。 据天眼查 APP， 该

公司于 2006 年在四川内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 （9 月

4 ?北晚新视觉）

在“996 工作制”不再是新鲜

事的当下，又冒出一个“奋斗者协

议”，让员工无偿地延长法定工作

时间，变着花样压榨员工。细看这

个所谓的“奋斗者协议”，需自愿

加班， 放弃带薪休假， 放弃加班

费， 自己能力不足时接受公司淘

汰， 并承诺不与公司产生法律纠

纷……这些荒唐的内容， 显然是

对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软抵制。

员工若真是自愿加班， 当然

不属于用人单位需支付加班费的

加班。 因为根据劳动法的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安排劳

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

作， 是支付加班工资的必要条

件。 然而， 真正的自愿加班， 定

是出于奋斗自觉， 出于爱岗敬

业， 显然不能以一纸协议来约

束， 以协议来约束员工自愿加

班， 就变味了。

更何况， 现实中自愿加班的

情形复杂， 有的其实是用人单位

的安排， 却假以员工自愿之名；

有的是工作任务过重， 员工不得

不加班完成； 有的是应对激烈的

岗位竞争， 自发牺牲休息权，

“笨鸟先飞” ……员工一旦签订

自愿加班、 放弃加班费的“奋斗

者协议”， 用人单位会承认那些

需支付加班工资的加班吗？ 员工

还能主张强制加班后的劳动报酬

吗？ 加班不可怕， 可怕的是被自

愿且不支付任何补偿。

至于放弃带薪休假， 同样是

违法之举。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带

薪年休假制度； 劳动者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早有专

家指出， 任何剥夺职工带薪休年假

的行为，都是公然违法。 用“奋斗者

协议”要求员工放弃带薪休假，也改

变不了违法性质。 安排年假是用人

单位的义务， 员工可以放弃这一福

利，但只能是员工自愿，而非逼迫。

而“自己能力不足时接受公司

淘汰， 并承诺不与公司产生法律纠

纷”， 一个单位， 员工能力不同，

业绩有差异， 此乃正常现象。 员工

可以淘汰， 但淘汰谁、 淘汰根据是

什么， 不能凭借一纸“奋斗者协

议”， 要听法律的。 更何况， 淘汰

或辞退员工有合法与违法之分， 违

法辞退就必须赔偿员工。

企业想要倡导一种奋斗文化，

营造一种奋斗氛围， 让所有员工保

持一种奋斗者状态，这个初衷甚好。

然而，奋斗不是听话或逆来顺受。这

个“奋斗者协议”，不是奋斗的产物，

更像是“压榨式管理”的产物，从短

期看，即使有利于企业业绩提升，从

长远来看， 却会让员工失去最宝贵

的活力和创造力， 孰轻孰重， 企业

真应好好掂量。

因犯故意杀人罪， 内蒙古呼

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的巴图孟

和， 于 1993 年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 但因家人为其办理了保外就

医， 巴图孟和一天监狱都没进

过。 在当年案发后 15 年， 巴图

孟和与母亲再次来到看守所， 仅

提供了一份当年的判决书， 看守

所的一名内勤人员就为其开具了

刑满释放证明书， 并加盖公章，

顺利拿到“刑满释放证明书”。

（9 月 3 ? 《半月谈》）

杀人犯“纸面服刑” 15 年，

本已令人惊恐， 更奇葩的是， 此

人之后又当选村主任、 入党、 当

选人大代表。 2017 年， 因职务

犯罪问题东窗事发， “纸面服

刑” 问题才引起当地注意。 这一

系列事件会引发人们诸多的不解

与疑问， 逐一梳理不难发现，

“保外就医” 环节的漏洞， 是最

原始、 直接也是最可怕之处。

这名杀人犯被保外就医， 不

是发生在监狱， 而是伴随着法院

的生效判决， 在未进监狱前， 就

完成了保外就医的相关手续。 现

在的问题是， 当年的保外就医手

续等关键证据“不翼而飞”， 责

任追究程序遭遇“卡顿”， 无法

抚慰受害者心理， 难以回答公众

的质疑。 其中， 会不会隐藏更多

的秘密， 或由于多环节的“疏

通”， 使保外就医手续“一次开

具， 长期有效”， 均需要真实、

可信和权威的调查回应。

保外就医，又称监外就医，是

对罪犯监外执行的一种， 彰显司法

文明和人道主义。按照规定，被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

徒刑或拘役的罪犯， 因患有严重疾

病，经司法机关批准，可让其取保监

外医治。 只不过，近年来，一些罪犯

利用法律漏洞，以“保外就医”的名

义逍遥“狱”外，出现了“一保到底”

或“保而不医”的现象。

罪犯办理保外就医， 主要依据

司法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联合发布的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

法》 及其附件 《罪犯保外就医疾病

伤残范围》。 根据规定， 监狱讨论

罪犯保外就医时， 检察院 （组） 人

员只是列席参加。 上报罪犯保外就

医手续时， 将副本送给担负检察任

务的派出机构。 监狱对罪犯有保外

就医的决定权， 检察系统对保外就

医的监督权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 《罪犯保外就医疾

病伤残范围》 也有漏洞。 《罪犯保

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 列举了三十

类可准予保外就医的病残情况，但

许多疾病伤残未列出严重程度的指

标。且第三十种情况“其他需要保外

就医的疾病”规定，使执行者的自由

裁量权过大， 为违法操作提供了极

大的空间。这个法律盲区，助长了个

别不良医生虚假鉴定的胆量。

有关部门应以“纸面服刑” 为

起点， 考量“保外就医” 的各个环

节、 细节， 用现代法治的手段和办

法， 完善“保外就医” 的监督程序

和责任， 让受害者不再怀疑司法公

平和法律权威， 让公民的合法权益

不再蒙羞受辱， 堵塞保外就医的漏

洞， 值得相关方面的重视。

保外就医不能成为“洗罪”漏洞

“奋斗者协议”是对劳动法的软抵制

别让摆拍视频继续游走于“灰色地带”

□卞广春

□何勇海

□戴先任

百家讲“痰”

一家之“盐”

一针见“脓”

金玉良言

征稿启事

“痰”：

近期， 记者在河北、 河南、 贵

州、 广西等地农村调研发现， 违法占

用耕地建房建别墅， 民宅“沿路跑”

“随路建” 现象在一些地方较为突出。

（9月 6日 《瞭望》）

百家讲：

针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自

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近期联合下发

了 《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八不

准” 的通知》 和 《关于保障农村村民

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 明确在

保障农民合理住宅用地需求的同时，

重点整治强占多占、 非法出售等恶意

占地建房行为。 要以零容忍态度， 坚

决遏制新增违法违规问题。

对一些确实需要建房却没有建设

用地的， 要及时做出回应， 以解决其

刚需， 化解违法建房的问题。 同时针

对一些地方规划不切实际的问题， 要

加快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 规范农民

建房。 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推进村庄

规划编制， 预留部分土地， 统筹推进

美丽乡村等工作， 以规划引领规范农

村建房行为。

同时， 要强化法治意识， 强化县

区、 乡镇两级政府对本地耕地和基本

农田的主体责任， 压实自然资源、 农

业农村等部门监管责任， 发挥村级两

委在制止土地违法行为方面的作用，

既要立足未雨绸缪， 防患未然， 也要

做到早发现、 早制止、 早处置， 对强

占多占耕地建房等行为提高违法成

本， 并建立执法监察共同责任机制和

联合惩戒机制， 从而以零容忍态度，

坚决遏制新增违法违规问题， 牢牢守

住耕地保护红线。

———张国栋

“痰”：

今年 13 岁的张易文大专毕业 ，

回到父亲张亚东开办的私塾担任助

教。 张亚东说， 这一 “职业选择” 是

自己引导的结果， 但并非出于商业利

益的考虑， 而且认为这样的选择有利

于女儿成长。 （9 月 3 日 《新京报》）

百家讲：

年仅 13 岁的张易文今年大专毕

业， 回到父亲张亚东开办的私塾担任

助教。 对此， 父亲张亚东引以为荣。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举涉嫌违反

《义务教育法》 和 《劳动法》。

《义务教育法》 第四条规定， 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

童、 少年， 不分性别、 民族、 种族、

家庭财产情况、 宗教信仰等， 依法享

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并履行

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而张易文却从

未接受学校教育， 而是在父亲开办的

私塾里读书并先后两次参加高考， 被

一所大专院校录取。 因此她在读大专

之前这段时间没有接受学校教育， 显

然违反了 《义务教育法》。

《劳动法》 明文规定， 企业招收

16 周岁以下员工属违法。 张易文年

仅 13 岁， 就到父亲开办的私塾任助

教， 显然属于招收童工， 即使她已大

专毕业， 而且是到自家兴办的私塾任

教， 也难以改变违法性质。

当地教育和劳动部门应及时介

入， 对这种违法行为立即予以纠正。

同时还应加强对私塾学校的规范管

理， 促其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营。 真正

担负起教书育人的责任和义务， 为国

家和家庭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陆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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